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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民國 106年 9月 13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 1062160653號函訂定 

一、依據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訓練辦法）第 8條及第 10條。 

二、訓練類別及重點 

（一）基礎訓練：以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

務態度及行政程序與技術為重點。 

（二）實務訓練：以增進有關工作所需知能及考核品德操守、服務態度為

重點。 

三、訓練對象 

（一）106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錄取人員。 

（二）歷年本考試錄取未訓、補訓或重新訓練人員。 

四、訓練期間 

（一）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合計 4 個月，基礎訓練期間為 4 週。其餘時間

為實務訓練。 

（二）依本計畫第 10點免除基礎訓練人員，仍應接受 4個月實務訓練。 

（三）依本計畫第 11點申請符合縮短實務訓練資格人員，得予縮短實務訓

練期間為 2個月。 

五、訓練課程及實施方式 

（一）基礎訓練： 

1、課程配當：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另訂

之。 

2、上課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 6小時為原則，全週 30小時。其時

間之配當，由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院）及各受委託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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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考試錄取人員於分配報到後，除符合本計畫第 14點第 4款人員外，

均採未占編制職缺實施訓練。 

2、正額錄取人員經分配至用人機關（構）學校現有擬任職務接受實務

訓練者，應於規定時間內前往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報到。 

3、正額錄取人員經分配至用人機關（構）學校於預估出缺之擬任職務

接受實務訓練者，俟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於該職務出缺時通知

前往報到。 

4、增額錄取人員於正額錄取人員分配完畢後，由分發機關配合用人機

關（構）學校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配，並於規定時間內

前往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報到。 

5、申請補訓人員，由分發機關俟用人機關（構）學校提報臨時用人需

求順序，按錄取分發區及錄取類科，依序分配訓練，並於規定時間

內前往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報到。 

6、102年（含)以前本考試錄取人員，因服兵役保留底缺申請重新訓練

者，仍留原分配機關（構）學校接受訓練，並於規定時間內向該機

關（構）學校報到，重新起算訓練期間。 

（二）錄取人員由分發機關先分配至用人機關（構）學校接受實務訓練，

再分批集中接受基礎訓練。但分配實務訓練日期與基礎訓練之檔期

接近時，分發機關得於分配函內載明考試錄取人員向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報到後，即依規定之日期向指定之基礎訓練機關(構)學

校報到受訓，並函知各該實施基礎訓練之機關(構)學校。 

（三）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於錄取人員報到當日，至保訓會全球資

訊網站之「政府服務專區」(置於 http://www.csptc.gov.tw)項下

「培訓業務系統」登入後，於「分發人員管理/分發人員報到資料

維護」項下，填載錄取人員「報到日期」並匯入系統，俾利錄取人

員參加基礎訓練（調訓以報送時間為準，先填載報送者，原則優先

安排調訓）。 

（四）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應於實務訓練人員報到後 7 日內，至保訓

會全球資訊網站之「政府服務專區」項下「培訓業務系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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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資格者外，應予停止訓練： 

1、 經有期徒刑、拘役以上刑之執行、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但宣

告緩刑或執行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2、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3、 經司法機關執行拘留、拘提、羈押、留置或管收。 

（四）依前 3 款規定核准停止訓練人員，得於停止訓練原因消滅後 15 日

內向保訓會申請重新訓練。經核准重新訓練人員，仍留原分配機關

（構）學校接受訓練，訓練期間應重新起算。除訓練計畫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參加訓練當年度訓練計畫辦理。 

十三、訓練經費 

（一）基礎訓練：由文官學院編列之預算支應。 

（二）實務訓練：由各用人機關（構）學校原編列之預算（人事費）支應。 

十四、津貼支給標準及福利 

（一）津貼 

1、 分配機關（構）學校訓練人員由各用人機關（構）學校依下列標準

發給津貼： 

（1） 三等考試錄取者比照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俸給。 

（2） 四等考試錄取者比照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一級俸給。 

（3） 五等考試錄取者比照委任第一職等本俸一級俸給 

2、分配在公營事業機構實務訓練者，從其規定比照相當等級發給津貼。 

（二）錄取人員訓練期間，得比照各用人機關(構)學校現職人員支給婚、

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及比照用人機關（構）學校現職人員撫

卹相關規定之標準支給遺族撫慰金。 

（三）保險： 

1、106年本考試錄取人員：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及公教人員保險。 

2、103 年(含)至 105 年本考試錄取之補訓或重新訓練人員：參加全民

健康保險及一般保險。 

3、102 年（含）以前本考試錄取之補訓或重新訓練人員：參加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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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險及公教人員保險。 

4、有關受訓人員訓練期間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承保及給付相關事宜，

依銓敘部 105年 10月 18日部退一字第 1054153940號函規定辦理。 

（四）現任或曾任公務人員參加考試錄取，具擬任職務之法定任用資格，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者，其訓練期間之權益依下列標準辦理： 

1、津貼： 

分配至納入銓敘之機關（構）學校訓練，其原敘級俸高於考試取得

資格之級俸時： 

（1）級俸：仍准支原敘級俸。 

（2）加給：如原敘職等在擬任職務列等範圍內，仍依原敘職等標準支

給；如原敘職等高於擬任職務最高職等時，按該擬任職務之最高

職等標準支給；如原敘職等低於所占職務最低職等時，按所占職

務最低職等標準支給。 

2、休假及其他權益： 

（1）如與原任職年資銜接者，得繼續併計其年資給予休假。 

（2）其基於現職公務人員身分應享有之各項權益，依現職公務人員有

關法令辦理。 

（3）符合本款資格之考試錄取人員，依銓敘部 103年 3月 19日部退一

字第 1033819125號書函，訓練期間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及公務人

員退撫基金，並得併計公教人員保險年資及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並依銓敘部 105年 10月 18日部退一字第 1054153940號函辦理公

教人員保險之承保及給付相關事宜。 

（五）現任或曾任公務人員參加考試錄取，具擬任職務之法定任用資格，

經分配至公營事業機構或未納入銓敘之機關者，其訓練期間之權

益，依各該機關（構）適用之人事法規辦理。 

（六）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曠課、曠職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數時，應按日

扣除其曠課、曠職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數之津貼。前開曠課、曠職

或請事假，均以時計算，累積滿 8小時以 1日計。 

十五、生活管理及輔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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